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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 1月 19 日安全理事会主席给秘书长的信 
 

 

 继我 1 月 2 日的去信，谨确认安全理事会成员已商定于 2015 年 1 月 23 日至

25 日向海地派出访问团。安理会成员商定了访问团的职权范围(见附件)。  

 我将与萨曼莎·鲍尔大使共同率领访问团。 

 经与安理会成员磋商后，商定访问团组成如下： 

 伊斯梅尔·阿布拉昂·加斯帕尔·马丁斯大使(安哥拉)  

 班蒂·曼加拉尔先生(乍得) 

 克里斯蒂安·巴罗斯·梅莱特大使(智利)  

 刘结一大使(中国)  

 亚历克西·拉梅克先生(法国) 

 迪娜·卡瓦大使(约旦)  

 代纽斯·包布利斯先生(立陶宛) 

 侯赛因·哈尼夫大使(马来西亚)  

 吉姆·麦克莱大使(新西兰)   

 乌斯曼·萨尔基大使(尼日利亚)  

 彼得·伊利切夫先生(俄罗斯联邦) 

 罗曼·奥亚尔顺·马切西大使(西班牙)  

 彼得·威尔逊大使(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萨曼莎·鲍尔大使(美利坚合众国)  

 拉斐尔·达里奥·拉米雷斯·卡雷尼奥大使(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请将本信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安全理事会主席 

         克里斯蒂安·巴罗斯·梅莱特(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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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 1月 19 日安全理事会主席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安全理事会海地之行：职权范围 
 

共同率领：智利和美利坚合众国 

 

 强调包容性和建设性对促进预防措施的政治稳定、民主治理和发展至关重要； 

 重申安全理事会继续支持海地政府和人民及其巩固和平、民主与稳定以及促

进恢复和可持续发展的努力； 

 敦促海地政治行为体合作努力，不再拖延，确保根据《海地宪法》紧急举行

自由、公正、包容各方和透明的立法、参议院部分议席、市镇和地方选举，包括

那些已拖延很久而未举行的选举； 

 评估海地国家警察持续加强的情况和海地当局越来越多地履行海地在维持

本国稳定和安全方面的国家责任的情况，检查联合国海地稳定特派团(联海稳定

团)为增强与海地国家警察的协调和加强国家警察为海地的安全需要承担全面责

任的能力所作努力的情况，强调国家警察获得充分资金的重要性，鼓励海地政府

利用国际社会提供的支持以保证向海地人民提供充分安全，评估海地法治、安全

和与安全相关结构的全面情况；  

 评估安全理事会相关决议、特别是第 2180(2014)号决议执行情况，同时考虑

到包括为预计在 2015 年举行的选举维持一个安全与稳定的环境的重要性以及社

会和政治现实对海地稳定和安全的影响；海地国家的能力日益发展，特别是海地

国家警察正得到加强；以及海地当局越来越多地履行国家在维持本国稳定和安全

方面的责任； 

 表示坚决支持联海稳定团和秘书长特别代表及其为改善海地稳定和治理状

况及为海地安全、重建和发展创造有利条件所作的努力；  

 重申必须立即开展中期和长期持续努力，以巩固民主、和平与稳定；确保人

权得到保护并促进可持续发展，同时不忘海地政府和人民的自主权和主要责任，

认识到民间社会组织在这一方面至关重要。 

 


